
“双对象·多主体”教学质量评价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江西师范大学

2019年6月



目录

Content

评价框架

评价方法和内容

亮点与特色

实施效果

1

2

3

4



评价框架1



教学质量评价闭环系统

双对象：

多主体： 闭环系统：

学院 教师

校外

学校

学院

师生

评价

反馈

运用

改进



围绕“学院-教师”双对象的教学质量评价框架

常态监控

学院本科教学突出业绩
奖励

专业认证

课堂教学
质量评价

优课评选

第三方评价
认证

本科教学业绩
综合评价

卓越教学奖
评选

校内专业评估 师德考核

教师本科教学
成果认定

本科教学
核心指标奖

省专业综合
评价

教师发展支持

专业动态调整

课程教学类
竞赛评比

多元参与、数据支撑、业绩为核、激发活力

学院 教师



“评价-反馈-运用-改进”闭环系统

常态监控 学院绩效考核

本科教学业绩
综合评价 工作量津贴

课堂教学
质量评价

计入档案

校内专业评估

师德考核 教师本科教学
成果认定

本科教学突出
业绩奖励

政府机构及第三
方机构评价

教师发展支持

专业动态调整

专业质量白皮书

常态监控白皮书

学校/学院公示

社会公布

职称评聘

评价 反馈 运用 改进

评价文件修订

各类教学评比

专业办学警示



1) 多元参与，构建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

学院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

• 校外：
政府机构、
第三方机构

• 校内

• 常态监控

• 校内专业评估

• 省专业综合评价

• 专业认证

• 第三方评价认证

• 学校

• 学院

• 教师-学生

• 师德考核

•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 本科综合业绩评价

• “优课”评选

• 课程教学类竞赛评比

• 卓越教学奖评选

教师



2) 数据支撑，重视评估信息的收集反馈

本科教学基本状

态数据库系统

本科教学常态监

控数据库

本科专业评估数

据库

教师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数据库

白皮书制度

结果及时公布



3) 业绩为核，科学合理运用质量评价结果

学院评价结果

年度绩效考核 评优评先

教师评价结果

专业办学警示

奖励激励

记入档案

职称评聘

津贴奖励



4) 激发活力，数措并举促进教学质量改进

•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发挥常态监控数据库与校内外专业评估

（认证）的优势，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和运用，积极对接“双

一流”、“新工科”建设要求，对本科专业建设实施调控引导，

全面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加快专业升级改造步伐。



4) 激发活力，数措并举促进教学质量改进

•健全教师发展支持体系。

• 全省第一家教师发展中心

• 教学名师培育，参照科研人才计划给予同等待遇

• 新兴教学法全员轮训

• 校院两级教学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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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态监控

• 目的
• 通过每年对所有本科专业教学工作运行状态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和评估，
推进本科教学比、学、赶、超，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 指标体系
• 监测指标包括：培养方案、师资条件、师德师风、课程建设、课堂教学质量、
正副教授上课、试卷质量、毕业双答辩质量、实践和实验教学、教学改革与建
设、第二和第三课堂、学风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社会声誉共14项。监测指标
下设52个监测点，监测点分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两类，评分采用百分制。

• 反馈运用
• 系统每年自动生成《江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常态监控白皮书》，由教务处
编印后向各学院发布。

• 学院本科教学核心指标奖；学院绩效考核；专业办学警示。



1) 常态监控



2) 校内专业评估

• 评估过程：自评--评委网上评价--总结整改

• 评估结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专业

• 反馈运用：专业评估结果以专业

排名和质量白皮书的方式向全校公

布，作为对学院发放本科教学突出

业绩奖励、制定招生计划、专业动

态调整和建设的重要依据。



3) 校外评价认证

• 学院作为办学主体还积极参与政府机构和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各类评价认证，

这些指标都被纳入《江西师范大学学院本科教学突出业绩奖励办法（2019

年修订）》中，成为激励学院加强专业建设、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抓手。

• 教育部“双万计划”
• 师范类专业认证
• 工科专业认证
• 省专业综合评价

政府机构

• 校友会网

• 科教评价网

第三方机构



4) 师德考核

着力完善制度 坚持典型示范

丰富教育形式 重视用好资源



5)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 评价内容

• 学生评教（70%）

• 学院评价（30%），含自我评价、督导评价

• 评价结果运用

• 校级督导专家：对学生评教排名后10%的教师进行指导帮扶

• 本科教学业绩综合评价

• “优课”评选，“十佳百优”、卓越教学奖评选

• 职称评聘



6) 本科教学业绩综合评价

• 考核内容：

本科课堂教学工作量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

本科教学成果

其他本科教学工作量

（30-40%）

（30-40%）

（10-20%）

（10-20%）

学院制定评分细则，

实施评价

可比较
有区分度



7) 课程教学类竞赛评比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完全对接省、国家级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移动教学大赛
（学校教师积极参与）

课程教学“十佳百优”评选

（与“教学卓越奖”形成“个卓

十佳百优”的三级教学荣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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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等级制多维度的学生评教方法

一、认真负责，教书育人

二、授课有热情，富有感染力，引人入胜
（A等级比例不能超过50%）

三、对教学内容娴熟、运用自如，教学内容新、
信息量大（A等级比例不能超过50%）

四、能调动学生情绪，给予学生思考、联想、
创新的启迪，深入浅出、重点突出（A等级
比例不能超过50%）

五、教学手段先进，能有效地利用各种教学媒体
（A等级比例不能超过50%）



教师

常态监控

学院本科教学突出业绩
奖励

专业认证

课堂教学
质量评价

优课评选

第三方评价
认证

本科教学业绩
综合评价

卓越教学奖
评选

校内专业评估 师德考核

教师本科教学
成果认定

本科教学
核心指标奖

学院

省专业综合
评价

教师发展支持

专业动态调整

课程教学类
竞赛评比

激发“学院-教师”积极性，引入多角度的激励机制

表1 学院本科教学核心指标奖奖励标准（万元）

专任教师数 一等 二等 三等

少于30人 15 10 5

30（含）至40人 20 15 7

40（含）至50人 25 20 9

50（含）至75人 35 25 12

75（含）至100人 45 30 15

100人及以上 60 40 20

表2 卓越教学奖与课程教学“十佳百优”奖励力度（万元）

卓越教学奖 每期人数 津贴/期 课程教学“十佳百优
”

每年人数 津贴/年

特等 1 100 十佳 9~10 2
一等 1 50 百优 23~24 1
二等 2 20
三等 3 10



《江西师范大学学院本科教学突出业绩奖励办法（2019年修订）》

不断修订完善评价制度文件，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 每年根据年度教学工作重点修订本科教学核心指标体系；

• 不断修订完善评价和激励制度文件。

《江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突出业绩奖励办法（试行）》

《江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成果认定及教研工作量计算办法（试行）》

《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本科教学业绩综合评价试点改革办法（试行）》

学院，教师

学院

教师

《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本科教学业绩综合评价办法》 教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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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管理规范

• 通过本科专业常态监控和核心指标奖评选等制度，加强了教学过程各

环节的检查与监督力度，增强了学院的质量管理意识，以学院带动教

师，以教师带动课堂，近两年，课堂违纪现象明显减少，教学秩序良

好，教风学风得到增强。各学院实践教学环节、试卷与毕业设计（论

文）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专业建设不断强化
• 从2015到2018年，共66个专业参评，累计57个专业排在前三，其中

28个专业拔得头筹。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汉语言文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2个专业
第1名

计算机科学技术
汉语国际教育
生命科学
教育技术

思想政治教育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7个专业
第1名

广告学
公共事业管理

历史学
城市规划
材料化学
统计学
地理科学
心理学
哲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10个专业
第1名

音乐学
音乐表演
体育教育
社会体育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美术学
动画

环境设计
广播电视编导

9个专业
第1名

• 学校18个师范类专业参评，15个第一，3个第二

省专业综合评估参评及获奖情况



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学改革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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